附件4

2025年度湖南省药学会专业委员会综合评价自评表

单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自评分

	党建工作

（5分）
	党组织建立

（3分）
	已经成立党小组（3分），未成立党小组（0分）
	

	
	组织生活制度落实

（2分）
	组织党员开展政治理论学习，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1分）
	

	
	
	组织开展主题党日活动等（1分）
	

	自身建设

（15分）
	专业委员会

（5分）
	按期换届（5分）：如延期换届需向省学会报备，未报备的扣3分，未按时换届（0分）
	

	
	财务管理

（5分）
	财务统一到学会管理（5分）。擅自收取会费或者设立小金库（0分）
	

	
	年度报告

（3分）
	按时提交年度工作总结和工作计划（3分）。未提交的（0分）
	

	
	信息化管理

（2分）
	专业委员会人员变更及时报告学会进行官网信息变更维护（2分）
	

	学术建设

（20分）
	学术活动

（10分）
	主办（承办）全国（区域性）学术会议（2分）
	

	
	
	主办（承办）全省（区域性）学术会议（2分）
	

	
	
	组织考察交流活动（科技考察、科技咨询、科技合作、科技展览等）（3分）
	

	
	
	加强专业人才培养，举办培训班、推荐参加培训等（3分）
	

	
	学术书刊

（2分）
	专业书籍（论文集等）（2分）
	

	
	学术研究

（4分）
	牵头承担课题研究工作（2分）
	

	
	
	参与课题研究工作（2分）
	

	
	学术自律

（2分）
	做好学风道德建设工作（1分）：出现科学道德与学风问题的，每次扣0.5分
	

	
	
	做好科技伦理建设工作（1分）
	

	
	开展表彰奖励

（2分）
	设立专业的奖项并开展评奖工作（2分）
	

	科普工作

（20分）
	科普活动

（10分）
	组织参加全国科普日、科技工作者日、科技活动周等重点科普活动情况，每增加一项加2分，加满为止。
	

	
	科普队伍

（5分）
	建立科技志愿者队伍，管理规范并开展活动（5分）：建立科技志愿者队伍计3分；管理规范并开展活动计2分。
	

	
	科普资料

（5分）
	印制科普资料、创作和开发科普作品，每一线加1分，加满为止。
	

	落实学会工作任务

（20分）
	完成交办工作

（10分）
	完成学会交办的工作（10分），未完成1项扣2分，扣完为止。
	

	
	参加会议及活动

（10分）
	参加学会组织的相关会议及活动（10分），无故缺席每次扣2分，扣完为止。
	

	特色级亮点工作

（20分）
	表彰奖励

（5分）
	获得市（厅）级表彰奖励（3分）；获得省部级表彰奖励（5分）
	

	
	介绍典型经验

（5分）
	业务工作在在市（厅）级相关会议上介绍先进经验（3分）；在省部级相关会议上介绍先进经验（5分）
	

	
	工作成绩突出

（5分）
	在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开展第三方评估、主办学术期刊、服务创新创业和支援基层等方面成效突出等（5分）
	

	
	亮点工作

（5分）
	每一项亮点工作计1分，加满为止。
	


